
北京市健美操体育舞蹈协会
京操舞字 [2017] 6 号

关于举办第九届北京市体育大会

体育舞蹈比赛的通知

各区体育总会（办公室）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发展局，燕

山体育中心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宣传贯彻《北京市全民健身条例》，落实全民健身

国家战略，丰富北京市第十一届全民健身体育节活动内容，市体

育局、市体育总会定于 2017 年 5 月至 10 月举办第九届北京市体

育大会。经研究并报市体育局和市体育总会批准，定于 2017 年 6

月 10 日在北京市地坛体育馆举办第九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

蹈比赛。

现将竞赛规程下发给你们，请积极组织报名参赛。

附件：1、竞赛规程

2、竞赛设项

3、报名表

4、报名表填写说明

5、参赛声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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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健美操体育舞蹈协会

2017 年 4 月 25 日

（联系人：王强，联系电话：67013680）



附件一

竞赛规程

一、主办单位

北京市体育局

北京市体育总会

二、承办单位

北京市健美操体育舞蹈协会

北京市地坛体育馆

三、协办单位

北京市社区体育协会

北京市体育场馆协会

北京市体育产业协会

北京市体育休闲产业协会

北京市体育记者协会

四、支持单位

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

五、合作单位

人民网·人民体育

北京辉煌体育发展有限公司

北京信怡盛博科技有限公司

北京菲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六、比赛时间和地点

2017 年 6月 10 日（星期六）在北京市地坛体育馆举行

七、比赛组别和设项

见附件。

八、参赛办法

（一）各单位统一组队报名参赛，如本地区没有组队单位，参赛选手

可直接向大赛报名处报名。每队可报领队1人，教练2人。超过30人的队伍

可增报1-2人。所有领队、教练将发放工作证件。

（二）各组队单位请认真做好组队报名工作，准确填报参赛选手参赛

组别。报到时原则上不得更改已报的组别，如确系误报而需更改的，需经



大赛组委会同意后方能更改，并需交纳组别更改手续费100元/每项。

（三）所有需确认年龄、资格之组别选手均需在报到时出示注册证或

身份证、户口本以甄别资格。

九、奖项设置

（一）各组别均录取前12名，不足12队（人）的减一录取，前三名颁

发奖杯、证书，4-12名颁发证书。

（二）集体舞组别按照参赛队数比例录取奖励，设20%为一等奖，30%

为二等奖，50%为三等奖。一等奖颁发奖杯、证书，其余颁发证书。

十、有关规定：

（一）凡违反规定或弄虚作假者，一经查明，将取消其参赛资格和已

获得的成绩，并追究组队单位的责任。

（二）本次大赛最高权力机构为仲裁委员会，对任何违反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原则的工作人员，仲裁委员会有权做出处罚决定。

（三）仲裁委员会只接受参赛单位领队的申诉，本着谁申诉谁取证的

原则，申诉单位需提交正式书面材料，并交付 1000 元押金；经核实，如

申诉情况属实，组委会将按照事实严肃处理违规的相关单位及个人，并退

付押金；如情况不属实，押金不予以退付。

（四）各组别视报名情况，如有不足 3对的，该组别项目将并组或取

消比赛。临场检录 2 次不到选手，按照弃权处理。不再同场竞技分别取名

次。

（五）所有参赛人员如报名参加本次大赛，视为已同意接受以上规定。

十一、报名办法

（一）签署《参赛声明》，在协会网站下载《参赛声明》，并由领队、

教练和队员本人签名后，在领队会上报大赛组委会。

（二）报名时间：即日起至2017年5月22日（星期一）截止。各参赛

单位请将报名表电子版发送至协会邮箱，纸质版以传真方式报送至协会并

进行电话确认。报名表电子版可登录协会官方网站下载，网址：

www.badsa.com，不接受现场报名。

（三）联系方式：

北京市健美操体育舞蹈协会

地址：北京市地坛体育馆104室

1.竞赛组委会报名咨询联系人：王强、沈春华

联系电话：67013680 传真电话：67013680

2.竞赛组委会报名确认联系人：何老师



联系电话：18611712967

3.报名邮箱：badsatywd@sina.com

十二、赛事服务费：

（一）A组：400元/每对

（二）A组新星、B组：300元/每对

（三）少儿组及其以上组别：200元/每对

（四）师生组：800元/每对

（五）十项组：300元/每对

（六）女子6人集体舞：600元/每队

（七）女子单人：100元/每人

（八）报名后未参加比赛人员，报名费一律不退。

十三、领队会

定于2017年6月2日（星期五）下午14：00在北京市地坛体育馆216房

间召开领队和教练员会议，会上将办理报到和缴费等相关事宜，并下发号

码布和相关证件。

十四、裁判委员会：

大会裁判由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推荐，北京市健美操体育舞蹈协会选

派组成。

十五、保险事宜：

请所有参赛单位和运动员必须提前自行办理伤病意外事故保险事宜，

并在报到时出具保险证明。

十六、其他：

（一）比赛代表队所有人员的差旅、膳宿、医疗、保险费用自理。

（二）本次比赛的摄影录像权及衍生作品的版权、著作权归本次组委

会所有，组委会有权对本次赛事进行录像并制作光盘等宣传品发行、出售。

十七、本次比赛的规程、竞赛日程安排、报名表以及比赛筹备信息等，

均可登陆北京市健美操体育舞蹈协会网站查询、下载。

网址：www.badsa.com

十八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
